
居民收支统计数据：2021 年 1-2 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

指 标 名 称
全区居民 城镇居民

2021 年 1-2 季度 同比增长（%） 2021 年 1-2 季度 同比增长（%）

人均可支配收入（元） 21556 10.4 27451 10.3

工资性收入 17479 18.2 23696 19.4

经营净收入 1186 4.2 547 31.9

财产净收入 1409 16.3 2464 22.3

转移净收入 1483 -37.9 745 -71.4

注释：

1、统计范围：住户调查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住户，既包括城镇住户，也包括农村住户；既包括以家庭形式居住的户，

也包括以集体形式居住的户。调查对象按照常住地确定，既包括户口在本地的住户，也包括户口在外地、但在本地居住一定时

间（通常为半年）以上的住户。城镇范围为《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》中被界定为“城镇”的区域，农村范围为《统计上划分

城乡的规定》中被界定为“乡村”的区域。

2、采集渠道：住户调查采用日记账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集基础数据。其中，居民现金收入与支出、实物收入与支出等内

容主要使用记账方式采集。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、住房和耐用品拥有量情况、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、社区基本情况

及其他民生状况等资料使用问卷调查方式采集。

3、数据发布：由于北京市城镇化进程加快，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所涉及农村居民样本数量减少，代表性降低，故自 2018

年起，不再对社会公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。

4、主要统计指标解释：可支配收入：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、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

支配的收入。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，也包括实物收入。按照收入的来源，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，分别为：工资性收入、经营

净收入、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。计算公式为：可支配收入＝工资性收入+经营净收入+财产净收入+转移净收入

工资性收入：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，包括受雇于单位或个人、从事各种自由职业、兼职和

零星劳动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福利。 经营净收入：指住户或住户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，是全部经营收入中

扣除经营费用、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之后得到的净收入。财产净收入：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、住

房等非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、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。财产净收

入不包括转让资产所有权的溢价所得，这应该计入“非收入所得”。转移净收入：指国家、单位、社会团体对住户的各种经常

性转移支付和住户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，在扣减调查户对国家、单位、住户或者个人的经常性或义务性转移支付后的净收入。


